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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4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

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武汉卓尔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武汉客厅

项目艺术大厦 B栋，同时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 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

重组》等文件的规定，公司对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首次披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事项终止之日

止，即 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6 年 4 月 29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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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人员；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有关知情人员；

（四）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有关知情人员；

（五）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上述纳入本

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的自然人及法人中，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

如下：

（一）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1、公司董事、（原）监事、高管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股数（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

出股数（股）

截至 2026 年 4 月 29

日持有股数（股）

杜书伟 副董事长 292,900 0 292,900

魏泽清 副总裁 31,500 0 31,500

冯帆 副总裁 14,100 0 14,100

张镇涛
副总裁、总会

计师、董秘
78,000 0 78,000

王冠南 副总裁 91,000 0 91,000

刘静涛 （原）监事 14,200 0 14,200

以上交易是根据已披露的增持计划所进行的正常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其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关于部

分董监高以及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增持结果详

见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汉商集团关于部分董监高以及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2、其他自然人

（1）涂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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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关系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股数（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

出股数（股）

截至 2026 年 4 月 29

日持有股数（股）

涂桂珍
公司高管魏泽

清之配偶
800 800 0

就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涂桂珍已出具《关于买卖汉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事宜的承诺函》：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于核查期间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2、核查期间，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本次交易相

关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本人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通过自有并控制的账户根据二级市场交

易情况和公开信息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个人投资决策。本人直系亲属魏泽清未向本

人透露公司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作出买卖公司

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4、如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

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

情形，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

承担因此而给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就直系亲属买卖汉商集团股票的交易行为，魏泽清已出具《关于买卖汉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事宜的承诺函》：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存在

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涂桂珍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完全基于其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和公开

信息的独立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人投资行为。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不存在向涂桂珍透露内幕信息情形，

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涂桂珍作出买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3、本人直系亲属不知悉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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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情况。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

承担因此而给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同时，魏泽清就直系亲属买卖汉商集团股票的交易行为出具了《关于买卖汉

商集团股票的致歉函》：

“本人事先并不知晓配偶涂桂珍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也未曾向涂桂珍透露

有关公司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及公司经营情况或提供投资建议，不存在主观故

意违规的情况。涂桂珍违规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未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所致，涂桂珍的交易行为是其自行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

策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

求 利益的目的。

本人确认，公司已明确告知关于股份变动的相关规定，本人对于未能对配偶

及时尽到提醒、督促义务深表自责。本人及配偶涂桂珍已深刻认识到本次交易造

成的不良影响，本人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后续将切实加强自身及近亲属对相

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交易行为，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本人对此次事件

给公司声誉、市场秩序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并郑重承诺：

1.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杜绝任何形式的违规交易行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若因本次事件导致公司或其他主体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傅高潮

姓名 职务/关系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股数（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

出股数（股）

截至 2026 年 4 月 29

日持有股数（股）

傅高潮
交易对方卓尔

城投资之监事
3,700 3,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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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潮已于 2019 年 12 月退休，自退休之日不再担任武汉卓尔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监事职务（工商尚未完成变更登记）。就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行

为，傅高潮已出具《关于买卖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事宜的承诺函》：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存在

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本人在核查期间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本次交易相

关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本人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通过自有并控制的账户根据二级市场交

易情况和公开信息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个人投资决策。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情况。

5、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

上述公司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公司。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

承担因此而给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3）何志峰

姓名 职务/关系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股数（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

出股数（股）

截至 2026 年 4 月 29

日持有股数（股）

何志峰

公司证券部员

工何彦亮之父

亲

10,800 10,800 0

就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何志峰已出具《关于买卖汉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事宜的承诺函》：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于核查期间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2、核查期间，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本次交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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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本人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通过自有并控制的账户根据二级市场交

易情况和公开信息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个人投资决策。公司证券部员工何彦亮未向

本人透露公司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作出买卖公

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4、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

上述公司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公司。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

承担因此而给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就直系亲属买卖汉商集团股票的交易行为，何彦亮已出具《关于买卖汉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事宜的承诺函》：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于核查期间不存在

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何志峰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完全基于其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和公开

信息的独立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人投资行为。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不存在向何志峰透露内幕信息情形，

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何志峰作出买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3、本人直系亲属不知悉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情况。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

承担因此而给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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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慧梅

姓名 职务/关系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股数（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

出股数（股）

截至 2026 年 4 月 29

日持有股数（股）

黄慧梅

审计机构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之项目组

成员(已离职)

3,000 3,000 0

黄慧梅于 2023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参与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武

汉客厅对应的审计项目,在 2026 年 3 月 19 日至 2026 年 3 月 23 日期间，买入共

计3,000股汉商集团股票,已于2026年 4月 29日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离职。

就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黄慧梅已出具《关于买卖汉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事宜的承诺函》：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存在

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本人在核查期间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本次交易相

关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本人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通过自有并控制的账户根据二级市场交

易情况和公开信息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个人投资决策。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情况。

5、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

上述公司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公司。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

承担因此而给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非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核查对象卓尔控股有限公司在自查期间累计增持股份 2,950,400 股，其相关

交易是根据已披露的增持计划所进行的正常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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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的情形，其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增

持股份计划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增持结果详见公司于2024 年 7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比例达到 1%暨增持计划实

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四、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公司认为，在上述相

关主体出具的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自查期间内，纳入核查范

围的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均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6 月 5 日


